2026年-2028年强检仪表年约发包要求


1、 投标条件
1、 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、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
2、 投标人必须获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资质；
3、 投标人具有国家（或省级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考核颁发的《计量授权证书》或相关资质证书，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的内容应满足JJF1069及相应规程（规范）的要求，检定证书、检定结果通知书应按《计量检定印章管理办法》的要求出具，强检计量器具检定证书应加盖“强检章”。
4、 要求检定机构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，《计量授权证书》授权项目应包含可燃气、硫化氢、氢气、一氧化碳、氧气、氨气、数字指示秤、压力表等项目，实验室认可校准、测量范围应包含苯气体、挥发性有机物等项目。
5、 出具检定证书需要符合以下规范标准：
苯气体检测报警仪校准规范        JJF1674-2017
硫化氢气体检测报警仪检定规程   JJG695-2019
可燃气气体检测报警仪检定规程    JJG693-2011
一氧化碳气体检测报警仪检定规程  JJG915-2008
氨气气体检测报警仪检定规程     JJG1105-2015
电化学氧测定仪检定规程          JJG 365-2008
氯气检测报警仪校准规范          JJF 1433-2013
数字指示秤检定规范              JJG539-2016
压力变送器检定规程              JJG882—2019
弹性元件式一般压力表、压力真空表和真空表检定规程 JJG52-2013
二、检定及服务要求
1、报警仪检定要求：
可燃、有毒气体报警仪检定工作在福海创公司现场进行，报警仪设备每年检定不应少于1次，检定方负责自带相应标气及检定配套设备，苯气体报警仪和氯气报警仪出具校准报告，其余均出检定报告。
2、汽车衡检定：
汽车衡检定在公司现场进行，需检定单位自带检定砝码，出具检定报告。
3、所有仪表检定过程中如有指示误差或零点漂移等现象，检定单位要负责对其进行参数修正、调整，确实无法修正要及时通知业主。
4、对所承包的设备需要在距有效期前30天内完成检定及校准，并于10天内出具校准证明或检定报告。
5、压力表、便携式报警器等送检项目由承包商上门交接。（特殊情况由双方协商解决）。
6、贸易级流量变送器：
承包方需要将检定设备送至具有省级检定资质的检定机构进行检定/校准，并具有相应的化工企业计量仪表检定以及大口径流量计检定业绩。
3、 入厂工作人员要求：
1、服务方到现场服务需要在指定时间内必须到场(含节假日)，服务方人员应全程协助检定，直至设备送回，在检定、校准期间的保险、安全防护等措施和责任全部由服务方承担，应避免运输过程损坏检测设备，并使用木箱包装用包装带或包装绳紧固、防震动、防碰撞，乙方负责包装运输所需的材料。
2、 现场检测人员需遵守我司进出厂、现场作业等安全管理规定，自行准备安全帽、安全鞋等安全防护用品。检测人员食宿自理。
3、现场检测时承包商人员应服从业主的统一调度，具备良好的协作沟通能力，进行充分的人力安排，以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为准则，合理安排工程进度，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测作业，承包商事故处理：见附件《承包商安全管理规定》。
4、 报价、结算形式及时间安排
1、 本次发包期为2年，并出具国家及省级计量检定机构所认可的检定证书。
2、 台账内所有仪表为发包时仪表数量，如因公司管理及国家规定等增加设备，以实际发生量进行结算，建议按种类或规格等实际情况进行单台报价，报价应依照福建省物价局收费标准文件《闽价费【2016】25号》执行或不应高于前期合同报价，如产生额外费用需要提交相应收费说明，最终发生费用以实际检定合格数量为准。
3、 本次发包按现有检定设备及数量，两年检定费用暂定为1476600元，合同在执行期间如发生检定设备数量、种类等出现增加或有变动，将以增补协议方式具实结算，执行价格同于合同报价。
4、 具体检定时间依据台账上的有效期限或由业主通知为准,如遇国家及公司检查要求增加检定批次，需要无条件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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